附件2

广西申报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信息存档表
	医疗机构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1．项目类别
	1.综合医疗服务类:
一般医疗服务口一般检查治疗口其他医疗服务项目口
2.医技诊疗类:
医学影像口超声检查口核医学放射治疗口 检验口 
血型与配血口病理检查□
3.临床诊疗类:
临床各系统诊疗口经血管介入诊疗口手术治疗口物理治与复口
4.中医及民族医诊疗类:口
（请根据实际情况在“□”内画“√”或者画“×”，不得空置）

	2．项目名称
	

	3．项目内涵
	　

	4．内涵一次性耗材
	　

	5．除外内容
	　

	6．计价单位
	　

	7．医院预期价格及构成
	1.项目预期价格（不含可另行收费耗材）：      （元） 
（1）项目基本人力消耗：医生       （人）、技师           （人）、护士      （人） 
项目基本耗时：      （分钟） 
技术劳务价值部分费用       （元）、占预期价格      %； 
（2）内涵一次性耗材、设备分摊费用      （元）、占预期价格      %； 
2.可另行收费耗材费用      （元）、占预期价格      %。


	8．计价说明
	　

	9．项目临床意义
	　

	10．项目操作规范依据
	　

	11．项目适用范围及可能产生的技术风险
	

	12．提供省外同类项目相关正式证明文件（2023年以后出台的文件）
	　

	□是否经医疗机构价格管理委员会审核   □是否有卫生健康部门规范确认材料
□是否涉及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   □是否涉及医疗设备   □是否涉及使用医用耗材   
□是否属于限制类医疗技术   □是否涉及医疗新技术   
□是否需要提交卫生经济学评估报告   □是否需要对设备或耗材的价格作特别说明
（请根据实际情况在“□”内画“√”或者画“×”，不得空置）

	院长：        分管院领导：        价格管理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申报科室负责人：     

	备注：
1.项目类别:根据《项目规范》中四大类别的划分，在该项目所应归属的类别口打“√”
2.项目名称:以国内现行教科书、全国医疗服务技术规范、国家临床检验目录、国内指南、手术操作分类代码国家临床版3.0等规范中的名称。项目名称全称采用简体中文书写，特殊需标注简称或英文的，请填写简称或英文缩写
3.项目内涵:指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操作过程和提供的技术服务(包括操作过程、主要路径、方法或步骤)进行了清晰准确的描述
4.内涵一次性耗材：项目涉及的仪器、器械、试剂和一次性医用耗材的生产许可证、产品的资质证明(医疗器械注册证、许可证)；涉及大型医用设备管理品目所列品种的，需提供该设备的配置证明。应出具购买仪器设备、辅助耗材、试剂等原始票据复印件（包括财务发票及出入库单等）
5.除外内容:指该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根据临床需要所使用的，市场价格差异较大、使用个性化、数量和规格不确定的需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耗材
6.计价单位:指该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用于计价的基础单位
7. 操作人数及时间:指完成该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所需的各类人员数量及操作时长
主要仪器设备:指开展该项目所需的主要医用仪器设备名称及价值
主要卫生材料:指开展该项目所需的主要医用材料名称及价值
8.计价说明：填写该项目在定价时需要特殊说明的相关事宜
9.项目临床意义：开展该项目临床意义及必要性、运用范围及项目来源中提及必要开展的佐证内容
10.依据:按该项目标准操作规范(详细描述操作过程及注意事项)；项目来源(教科书、全国医疗服务技术规范、国家临床检验目录、国内指南、手术操作分类代码国家临床版3.0)。
11.适用范围：该项目所适用的具体疾病范围或适用人群；可参照风险程度:同类别最相似的医疗服务项目
其他省市项目价格情况:其他省(市)已公布新增立项或修订的价格及依据，每个有价格的省份都要列出来并提供文件依据
13.其他有必要提交的信息和资料





